
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(精选5篇)
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，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。
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，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
考。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？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
的优秀范文，欢迎大家分享阅读。

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篇一

1、本申请书适用于所有内资企业的名称预先核准申请、名称
项目调整(投资人除外)、名称延期申请等。

2、向登记机关提交的申请书只填写与本次申请有关的栏目。

3、申请人应根据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和《企业名称登
记管理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申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，所提供
信息应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。

4、“企业类型”栏应根据以下具体类型选择填写：有限责任
公司、股份有限公司、分公司、非公司企业法人、营业单位、
企业非法人分支机构、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。

5、“经营范围”栏只需填写与企业名称行业表述相一致的主
要业务项目，应参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国家标准及有关
规定填写。

6、申请企业设立名称预先核准、对已核准企业名称项目进行
调整或延长有效期限的，申请人为全体投资人。其中，自然
人投资的由本人签字，非自然人投资的加盖公章。7、在原核
准名称不变的`情况下，可以对已核准名称项目进行调整，如
住所、注册资本(金)等，变更投资人项目的除外。

8、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的延期应当在有效期期满前
一个月内申请办理，申请延期时应缴回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



通知书》原件。投资人有正当理由，可以申请《企业名称预
先核准通知书》有效期延期六个月，经延期的《企业名称预
先核准通知书》不得再次申请延期。

9、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、具体经办人应在粘贴的身份证件
复印件上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签字确认“与原件一致”。

10、“投资人”项及“已核准名称项目调整(投资人除外)”
项可加行续写或附页续写。

11、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应当使用a4型纸。依本表打印生成
的，使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签署;手工填写的，使用黑色钢笔
或签字笔工整填写、签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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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篇二

(三)不得与其他企业变更名称未满1年的原名称相同;

(四)不得与已注销登记或被吊销营业执照未满3年的企业名称
相同;



(五)名称冠“广东”的公司，须符合《广东省企业冠省名登
记管理办法》的规定;

(八)企业名称应当使用符合国家规范的汉字，不得使用汉语
拼音字母、阿拉伯数字等;

(十)企业名称不应当明示或暗示有超越其经营范围的业务。

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篇三

()登记内名预核字[]第号

根据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、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
办法》等

规定，同意预先核准下列个投资人出资，注册资本(金)万元

(人民币)，住所设在的企业名称为：

投资人、投资额和投资比例：

以上预先核准的'企业名称保留期至年月日，在保留期内，企

业名称不得用于经营活动，不得转让。经企业登记机关设立
登记，颁发营

业执照后企业名称正式生效。

(名称核准机关盖章)

核准日期：年月日

有正当理由，

需延长预先核准名称有效期的，申请人应在有效期满前1个月



内申请延期。有效期延长时间不超过6个月。

业名称已核为由不予审查就准予企业登记。

3.企业应在企业设立登记之日起30日内，务必将加盖企业公
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反馈给企业名称核准机关备案。

未备案的，企业名称核准机关将对预核准名称作为超过保留
期、未登记的作废名称处理。

4.企业设立登记后，企业登记机关应将本通知书原件存入企
业档案。

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篇四

2、全体投资人签署的《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》
及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;应标明指
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权限、授权期限。

3、申请名称冠以“中国”、“中华”、“国家”、“全国”、
“国际”字词的，提交国务院的批准文件复印件。

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篇五

公司的名称作为该公司的标志，不仅含有商誉权，而且还受
有关法律、法规的一定限制，所以，在设立公司中要求申请
名称预先核准。我国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第14条明文规定，
设立公司应当申请名称预先核准。法律、法规规定设立公司
必须报经审批或者公司经营范围中有法律、法规规定必须报
经审批的项目的，应当在报经审批前办理公司名称预先核准，
并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公司名称报送审核。设立有限责任
公司，应当由全体股东指定的.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
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名称预先核准;设立股份有限公司，应当由
全体发起人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



关申请名称预先核准。

申请名称预先核准，应当提交以下文件：

(1)有限责任公司的全体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全体发起人
签署的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。

(2)股东或者发起人的法人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的身份证明。

(3)公司登记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。公司登记机关应当自
收到上面所列文件之日起10日内作出核准或驳回的决定。公
司登记机关决定核准的，应当发给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
书》。预先核准的公司名称保留期为6个月。预先核准的公司
名称在保留期内，不得用于从事经营活动，不得转让。

2.文书制作要点

(1)在名称中，有限责任公司要注明“有限责任公司”字样;
股份有限公司要注明“股份有限公司”字样。

(2)股东或者发起人的法人资格证明为其《营业执照》或《社
会团体法人证书》副本;自然人的身份证明为其身份证复印件。

(3)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中应有单位盖章和组建负责人或全体
股东(发起人)签名。

(4)委托书要有委托人或被委托人的签字或盖章，而且要有委
托单位的盖章。


